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

〔2018〕85号)明确规定：“将公安部指导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央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划
转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中央编办发
〔2018〕169号)明确规定，核增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机关行政编制，重点用于做好指导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国务院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
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

果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

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材料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
规划许可证，专家评审意见，特殊消防设计文件及资

清单 料，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施工图设计
文件消防审查合格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B03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

(厅字〔2018〕85号)明确规定：“将公
安部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央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职责划转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中央编办

发〔2018〕169号)明确规定，核增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机关行政编制，重点用于做好指

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国务
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
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设单位应当向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材料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建设工

清单
程竣工验收报告，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
竣工图纸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B03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
(厅字〔2018〕85号)明确规定："将公

安部指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划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央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职责划转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中央编办
发〔2018〕169号)明确规定，核增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机关行政编制，重点用于做好指
导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第二款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
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

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

查。

临时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
材料 备案申请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建设
清单 工程规划许可证，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
工图纸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366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B03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名称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
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年4月22日予

以修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

工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

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
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

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
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合同，建设工程监理
合同协议书，施工组织设计已编制完成承诺书，施工

材料
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的承诺书，《工程直接
发包情况告知表》,《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申

清单 请表，《采购任务通知书》,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
书，掘路、占道许可手续，《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
格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B03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名称 (公共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
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
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

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

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合同，建设工程
监理合同协议书，施工组织设计已编制完成承

材料 诺书，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的承诺

清单
书，《工程直接发包情况告知表》,《中标通知
书》,施工许可证申请表，《采购任务通知
书》,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掘路、占道许
可手续，《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B03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名称 (房屋建筑工程)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
主席令第九十一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
改)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

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
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

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采购任
务通知书》,施工许可证申请表，《工程直接

材料 发包情况告知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清单 证》,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协议书，施工合同，施工组织设计已编制完成承诺书，《中标通知
书》,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施工场地已
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的承诺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B03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安全监督备案

事项
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93号)第十条依法批准开工报告

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
报告批准之日起15日内，将保证安

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

材料 人安全生产承诺书，建设单位承诺按合

清单 同约定拨付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
用的承诺书，危大工程清单及其专项施
工方案已编制完成的承诺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B03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事项
类型 行政确认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1997年12月23日建设部令第
61号发布，根据2001年7月4日建设部令第90号《建设部关
于修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根据
2011年1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9号《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
上受国家档案部门的监督、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的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同级档案部门的监督、指
导。
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城建档案工作管理机构或
者配备城建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全市城建档案工作。城市的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城建档案馆负责城建档案工作
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城建
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凡建设工程档案
不齐全的，应当限期补充。停建、缓建工程的档案，暂由建
设单位保管。撤销单位的建设工程档案，应当向上级主管机
关或者城建档案馆移交。
第八条 列入城建档案馆档案接收范围的工程，建设单位在
组织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工程档案进
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工程档
案认可文件。

材料 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移交承诺书，建设工程档案接收
清单 和移交证明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366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B03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5年期)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
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一条：
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
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

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事项进行审查。排
水户应当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
要求排放污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第三条：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水许可
证书的颁发和监督管理。

材料
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
预处理设施的材料，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检测报

清单 告，已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材料，排
水户内部材料，排水许可申请表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
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挖掘
城市道路。第三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
可按照规定占用。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
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
可按照规定挖掘。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
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
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
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方可建设。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
改)附件第109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实施
机关：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
通知》(国发〔2016529号)第二条第(二)项：将‘占用、挖
掘城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
设施审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
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项”。

材料 城市道路挖掘申请书，规划部门批准签发文件和有关

清单
设计文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意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
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事项
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2017年10月7日予

以修改)第四十九条：建设单位应当自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
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
文件报建设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
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管理办法》(2000年4月4日建设
部令第2号，2009年10月19日予以修改)
第四条：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
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材料 住宅使用说明书，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建
清单 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施工单位签署的质量
保修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5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366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事项
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279号),第十三条建设单

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

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

量监督手续。《吉林省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25号),第十一条建设单位在领

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
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所属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机构，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

材料 五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工程质量终
清单 身承诺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366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监督

事项
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

定》(住建部令第5号)第三条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以下简称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工作。第五条第五项对工程竣工验收进
行监督。第六条 第四项监督工程竣工验收，重点对
验收的组织形式、程序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监
督；第五项形成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

办法》(2000年4月4日建设部令第78号发布，根据
2009年10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
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
暂行办法〉的决定》修正)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办法规
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
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配套市政公用设施接入意见书，配套市政公用设施竣工

材料 验收意见书，施工单位签署的质量保修书，单位(子单

清单
位)工程竣工预验收记录，关于施工管理资料、检测试
验资料齐全及无未整改质量问题的说明，质量验收方
案，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竣工图纸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366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挖掘城市
道路。第三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
占用。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

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
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
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
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
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
建设。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
附件第109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实施机关：
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329号)第二条第(二)项：将‘占用、挖掘城
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
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为‘市政
设施建设类审批’1项”。

材料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申请书，城市道路占用申请表，施工组

清单
织设计文件，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承诺书，施工图纸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挖掘城市
道路。第三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
占用。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

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
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
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
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
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
建设。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
附件第109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实施机关：
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329号)第二条第(二)项：将‘占用、挖掘城
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
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为‘市政
设施建设类审批’1项”。

材料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申请

清单
表，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承
诺书，发改委立项文件，施工图纸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一层综合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砍伐城市树木审批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

22日国务院令第100号，2017年3月
1日予以修改)第二十条：⋯⋯砍

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材料 现场图片，申请，施工设计图纸，政府相关
清单 文件或规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

22日国务院令第100号，2017年3月

1日予以修改)第二十四条：⋯⋯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

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

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

府批准。

营业执照副本，提交规划用地审批批件或政
材料 府相关文件。提交申请，说明迁移古树名
清单 木的品种、数量、理由、移栽地址，居民身
份证，移栽古树名木保证成活承诺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
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挖掘城市
道路。第三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
占用。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
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
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
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
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
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
建设。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
附件第109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实施机关：
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329号)第二条第(二)项：将‘占用、挖掘城
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
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为‘市政
设施建设类审批’1项”。

材料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意见，挖掘城市道路申请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或个人身份证明，规划部门批准签发文件和
清单 有关施工图设计文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3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国

务院令第100号，2017年3月1日予以修

改)第十九条：⋯⋯因建设或者其他特

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

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

续。
第二十一条：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

商业 服务摊点的，应当持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

理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
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材料
临时占用绿地使用恢复协议书，施工设计图

清单
纸，营业执照副本，居民身份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现场图片，临时占用绿地申请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2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因工程建设需要铺设、拆除、改动、迁移、
名称 连接户外排水设施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吉林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
(1995年8月18日省八届大常委会第
44号公告发布)第三十一条需要铺

设、迁移、改建、连接户外排水设施
的，必须由市、县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并经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办
理手续，由市政专业队伍施工，验收合
格后方可使用。铺设、迁移、改建城市

排水设施和增加城市排水设施容量所需

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材料
规划条件图，铺设、迁移、改建、联接

清单 户外排水设施的审批申请表，管网综合
图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对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备案

事项
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主席令第21号)

第十二条 第三款：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
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备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第89号)第十二条：招标人自行办
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
投标邀请书的5日前，向工程所以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报送下列材料：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各项批准
文件：
(二)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
专业技术人员的名单、职称证书或者执业资格证书

及其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招标人

不具备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条件的，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5日内责令招标人
停止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

材料 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批准文

清单 件，应当具备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
标的能力的证明材料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对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事项
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9号)第

十九条：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

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
时，将招标文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文件有

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责令招标

人改正。

材料 吉林省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备案
清单 表，建设工程招标条件核准表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
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该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
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监督
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第549号)
第二十五条：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
用后30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
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号)第十七条：使用单位
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
内，将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材料、建筑起重机
械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向工程
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登记标志置于或附着于

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合同，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使

材料 用单位与特种作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建筑起重机械

清单
设备及自升式架设设施使用登记表，建筑起重机械检验
检测报告，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资料，建筑起重机械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管理
制度，建筑起重机械备案证明，特种作业人员证书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1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5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一次性告知单

事项
名称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变更或延续)

事项
类型 行政许可

审批
部门 建设局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
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一条：从事工
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

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
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

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
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
事项进行审查。排水户应当按照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

三条：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水许可证书的颁

发和监督管理。

变更情况说明，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
材料 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
清单 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排水许可申请
表

办理
流程

申报-受理一预审-审批=出证

办结
时限

2个工作日

收费
标准

不收费

咨询
电话

0435-3650809

设定依据

办公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负一层综合医保服务岛综窗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
地址 (通化市东昌区秀泉路1777号)


